
信息披露

2025/5/21

星期三

B080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

ST

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25-033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了《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一楼多功能厅）

（五）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54人 （出席股东JHL� INFINITE� LLC持有公司股份数为193,366,

623股，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7,607,733股），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73,126,2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4.4323%，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

股东）34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1,746,6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6%。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名（出席股东JHL� INFINITE� LLC持有公司股份数为193,366,623股，

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7,607,733股），代表股份561,385,6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17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46名，代表股份11,740,5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1%。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348人，代表股份11,746,6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6%。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部分董事以远程通讯方式出席）、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

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72,432,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9%，反对487,

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弃权20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052,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931%；反

对487,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41%；弃权20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28%。

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72,432,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9%，反对488,

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3%，弃权20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8%。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052,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931%；反

对488,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18%；弃权20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52%。

3．《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72,416,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2%，反对488,

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3%，弃权2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037,3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611%；反

对488,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18%；弃权2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71%。

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72,40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7%，反对510,

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2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022,7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368%；反

对510,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57%；弃权2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75%。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72,388,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14%，反对537,

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7%，弃权2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009,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236%；反

对537,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38%；弃权2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26%。

6．《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6,552,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15%，反对539,

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7%，弃权20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

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004,5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819%；反

对539,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42%；弃权20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39%。

7．《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72,360,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4%，反对548,

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6%，弃权2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981,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827%；反

对548,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57%；弃权2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16%。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4年度独立董事工作向全体股东作了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金川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

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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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参

加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了本次会议通知关于时限的要求。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慷先生主持，本次应出席会议的

董事8名，实际出席的董事8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

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和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满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确定首

次授予日为2025年5月20日，向48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314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1.27元/股。

表决结果：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有方科技：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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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

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内部信息管理及保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根据《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前6个月内（即2024年10月29日至2025年4月2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提交了查询申请，

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激励计划

自查期间，共有11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其余人员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卖股票的行为。 具体情况如

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

自查期间，共有1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其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发生于知悉本次

激励计划之前，其不属于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根据其向公司说明确认，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其对二级市场行情、

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独立决策，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除上述核查对象外的激励对象

除上述核查对象外，共有10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该等激励对象不属于本次激励计划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其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买卖公司

股票前，并未获知公司筹划本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漏本激

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以上人员外，不存在其他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内部信息披露及保密制度

的相关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

取相应保密措施。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

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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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5年5月20日

●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本次授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314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91,994,495股的3.41%。

●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

划” 或“《激励计划（草案）》” ）规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

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2025年5月20日为授予日， 并同意向48名激励对象以

21.27元/股授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314万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4月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2、2025年4月30日至2025年5月9日， 公司已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

内，没有组织或个人提出明确异议。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详见公司于2025年

5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5-037）。

3、2025年5月20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已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董事会被授

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限制性股票授予、归属所必需的

全部事宜。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

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40）。

4、2025年5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本激励计划内容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容一致，不存在差异。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本激励计划中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

的其他情形，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本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人员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综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5年5月20日，并同意以授予价格人民币21.27

元/股向符合条件的48名激励对象授予314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5年5月20日

2、授予数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314万股，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41%。

3、授予人数：48人

4、授予价格：21.27元/股

5、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安排

（1）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

超过60个月。

（2）本激励计划的归属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 且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归

属日必须为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交易日，且在下列期间内不得归属：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15日起算；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

③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止；

④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作为激励对象在限制性股票归属前发生减持股票行为且经核查后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则按照《证券法》中对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减持交易之日起推迟6个月归

属其限制性股票。

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上述期间的

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激励对象归属限制性股票时应当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归属比例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期间 归属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完成归属的或因未达到归属条件而不能申请归属的该期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按作废失效

处理。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归属事宜。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份拆细、配股、送股等情形增加的股份同时受归属条件约束，且归属之前不

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同样不得归属。

7、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分配情况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限

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授予时公司股本总

额的比例

一、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邱芳勇 中国 财务总监 8 2.55% 0.09%

李子瑞 中国 董事会秘书 2 0.64% 0.02%

汤柯夫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2 0.64% 0.02%

彭焰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0 3.18% 0.11%

郭建林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0 3.18% 0.11%

尚江峰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0 3.18% 0.11%

林深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5 4.78% 0.16%

肖悦赏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23 7.32% 0.25%

二、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员工（40人） 234 74.52% 2.54%

合计 314 100% 3.41%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数均未超过本激励计划

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0%。 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本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00%。

2.董事会在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前，将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的限制性股票份额在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调

整或直接调减。

3.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1、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下列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

配偶、父母、子女。

3、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4、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人员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综上所述，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5年5月20日，并同意以授予价格人民币21.27元/股向符合条件的48名激励对象授予314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核查，参与本激励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方法、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公司将在

授予日至归属日期间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归属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

可归属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司《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股份支付费用

的计量参照股票期权执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计算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于2025年5月20日用该模型对授予的

314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进行测算。 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64.61元/股（取2025年5月20日收盘价）；

（2）有效期：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授予日至每期归属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20.1985%、17.2066%、16.1456%（分别采用上证指数最近12个月、24个月、36个月的波动率）；

（4） 无风险利率：1.50%、2.10%、2.75%（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1年期、2年期、3年期存款基准利

率）；

（5）股息率：0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本激励计

划的授予日为2025年5月20日，将根据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激励成本。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

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授予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2028年

（万元）

314 13,889.61 5,238.08 5,780.98 2,281.48 589.07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成本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归属数量相关，激励对象在归属前离职、

公司业绩考核或个人绩效考核达不到对应标准的会相应减少实际归属数量从而减少股份支付费用；上述对公司经营成

果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2.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

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考虑到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提高经

营效率，本激励计划将对公司长期业绩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就本次授予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本次授予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尚需根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上网公告附件

1、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

意见（截至授予日）；

2、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截至授予日）；

3、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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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德大厦1号楼43层电力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普通股股东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4,174,9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4,174,9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148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14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子瑞、财务总监邱芳勇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谢强、孙佳悦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173,421 99.9954 1,560 0.004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173,421 99.9954 1,560 0.004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173,421 99.9954 1,560 0.0046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待遇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70,323 99.9247 1,560 0.075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173,421 99.9954 1,560 0.004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173,421 99.9954 1,560 0.004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173,421 99.9954 1,560 0.004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130,390 99.9954 1,560 0.0046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130,390 99.9954 1,560 0.0046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130,390 99.9954 1,560 0.0046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173,421 99.9954 1,560 0.0046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173,421 99.9954 1,560 0.0046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70,323 99.9247 1,560 0.0753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173,421 99.9954 1,560 0.0046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之全资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173,421 99.9954 1,560 0.0046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173,421 99.9954 1,560 0.0046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27,189,3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4,466,47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517,552 99.9380 1,560 0.062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45,614 96.6930 1,560 3.307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471,9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董事、监

事2025年度薪酬待

遇方案的议案》

2,070,323 99.9247 1,560 0.0753 0 0.0000

7

《关于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2,070,323 99.9247 1,560 0.0753 0 0.0000

8

《关于 〈深圳市有

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草

案）〉 及其摘要的

议案》

2,027,292 99.9231 1,560 0.0769 0 0.0000

9

《关于 〈深圳市有

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 的议

案》

2,027,292 99.9231 1,560 0.0769 0 0.0000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2,027,292 99.9231 1,560 0.0769 0 0.0000

11

《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2,070,323 99.9247 1,560 0.0753 0 0.0000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

2,070,323 99.9247 1,560 0.0753 0 0.0000

13

《关于购买董监高

责任保险的议案》

2,070,323 99.9247 1,560 0.0753 0 0.0000

16

《关于调整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2025年

度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

2,070,323 99.9247 1,560 0.0753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8、9、10、12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7、8、9、10、11、12、13、16已经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4、13与议案利益相关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4、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5、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汇报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以及《董事会对独立

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等有关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强、孙佳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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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梧桐南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浩楠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7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66,705,0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29.448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608人，代表股份125,285,1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883%。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为615人，代表股份1,891,990,195股，占总股本的31.5367%。 现场和网络参加本

次股东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 指持有公司5%（不含）以下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控制的主体除外）及股东代表共计61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26,785,7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80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议案6属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

项，对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公司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1、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 同意股份数为1,885,571,79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8%；反对股份数为5,917,8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8%；弃权股份数为50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 同意股份数为1,885,550,79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96%；反对股份数为5,914,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6%；弃权股份数为5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 同意股份数为1,885,586,39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15%；反对股份数为5,939,2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9%；弃权股份数为46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 同意股份数为1,885,246,39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6%；反对股份数为5,917,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8%；弃权股份数为8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6%。

5、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 同意股份数为1,885,300,19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64%；反对股份数为5,924,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1%；弃权股份数为7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5%。

6、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 同意股份数为1,884,718,42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7%；反对股份数为6,406,2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6%；弃权股份数为865,4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219,513,963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935%；

反对股份数为6,406,298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48%；弃权股份数为865,47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49,1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6%。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 同意股份数为1,884,352,76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63%；反对股份数为6,871,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2%；弃权股份数为7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5%。

8、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 同意股份数为1,884,941,96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75%；反对股份数为6,348,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6%；弃权股份数为69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申请累计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 同意股份数为1,887,435,06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92%；反对股份数为4,065,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9%；弃权股份数为48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9%。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出《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就2024年度出席董事会和股东会情况、2024年度发表独

立意见情况、任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及保护投资者权益工作等方面作出述职。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

2025年4月29日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田夏洁、吴雨冰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

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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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获得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19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滕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滕力先生尚未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滕力先生书面承诺将参加独立董事

资格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近日，公司接到滕力先生的通知，其已按照相关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前培训（线

上），并取得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企业培训中心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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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视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于2025年4

月28日以公告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后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30以现场、视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康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现场会议、视频参会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89人，代表股份2,686,896,9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6.7002％；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股357,582,7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84％。 以现场会议及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人，代表

股份2,487,680,54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0.271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84人，所持股份199,216,42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283％。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视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本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独立董事骆建华、李玲、刘建国进行了述职。

表决结果：同意2,686,719,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16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57,405,7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5%；反对1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9%；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86,708,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0%；反对16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57,394,6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4%；反对1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9%；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86,709,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0%；反对17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5%；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57,395,7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7%；反对17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1%；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86,708,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0%；反对16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57,394,6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4%；反对1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9%；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全面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86,708,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0%；反对16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57,394,6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4%；反对1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9%；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86,708,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0%；反对16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57,394,5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4%；反对1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9%；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686,734,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0%；反对15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56%；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57,420,4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6%；反对15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2%；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686,708,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0%；反对16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除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57,394,7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4%；反对16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9%；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黄晶凤、刘焕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大地律股字[2025]第250316号

致：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称“《股东大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及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节能环境” 或“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

所” ）指派律师出席了节能环境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以下称“查验” ）

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

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系由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节能环境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召集的。节能环境董事

会于2025年4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

开发布了《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会议通知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

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同时公告列明了本次股东大

会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下午15：30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会议室如期召

开，由董事长周康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9:15-15:00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

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节能环境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召集并发布公告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为节能环境董事会。

2、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签名、授权委托书、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

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

委托代理人共计89人，代表股份2,686,896,967股，占节能环境股份总数的86.7002%。除节能环境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节能环境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节能环境已公告的会议通知所列出的全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经审议，

依照节能环境章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86,719,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164,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405,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5%；反对164,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86,708,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反对164,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394,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4%；反对164,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3、《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86,709,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反对175,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395,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7%；反对175,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86,708,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反对164,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394,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4%；反对164,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5、《2025年度全面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86,708,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反对164,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394,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4%；反对164,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6、《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86,708,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反对164,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394,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4%；反对164,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7、《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686,734,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反对150,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420,4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6%；反对150,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8、《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686,708,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反对164,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7,394,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4%；反对164,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及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

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其中，节能环境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

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议案已经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

负责人 李庆保

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黄晶凤 刘焕

2025年5月20日


